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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 南 科 技 学 院 文 件
湘科院校发〔2020〕56 号

关于选送教职员工攻读委培博士的补充规定

为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和维护正常工作秩序，特对《湖

南科技学院选送教职员工攻读委培博士相关规定》（湘科院校发

〔2019〕84 号）进行补充规定。

一、选送要求。各教学学院（部门）在确保不影响正常教学

和工作秩序的前提下，结合学校申硕和学科建设等工作需要，制

定年度选送计划，统筹安排，择优选送。

1.专任教师：原则上每年同意报考博士的人数不得超过本学

院专任教师总人数的 20%。

2.学生辅导员（包括学院党总支副书记）：原则上每年同意

报考博士的人数不得超过全校辅导员总人数的 10%，由学工部统

筹安排，择优推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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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其他专技人员和管理人员：原则上各教学学院（部门）每

年同意报考博士的人数最多只能 1 人。

4.各教学学院（部门）班子成员：每年同意各教学学院（部

门）班子成员报考博士的人数最多只能 1 人。

二、申请及有效期限。报考委培博士的申请，需经各教学学

院（部门）集体研究后签署意见，报联系（分管）校领导同意后

交人事处统筹，由学校党委会审定。学校同意报考博士的申请有

效期为一年。第二年继续报考者，应重新申报。原则上不得事先

自行报考，否则责任自负。

三、报考信息更改。学校审核同意报考后，原则上不得自行

更改报考学校、报考专业、培养方式等，确需更改信息者待下次

预报名时经学校研究同意后才能更改。

四、签订读博协议。报考博士者须在收到博士录取通知书一

个月内与学校签订读博协议。未经学校批准报考或未与学校签订

读博协议者，取得博士学位后不享受学校相关待遇；读博期间不

得以学习为由请假，脱产学习期间按旷工论处，并参照已签协议

按违约处理。

五、岗位调整。在读博士学习期间原则上不得申请调整岗位。

在读博士脱产学习期间，所在单位不得以此为由要求补员。

六、责任承担。在读博士自读博之日起 6 年内不能取得博士

学位（包括但不限于因个人原因中途中止学习、没有学校书面同

意意见更改学习信息、达不到就读学校博士毕业要求等）或在国

（境）外高校就读不能取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国（境）外学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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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位认证（教育部涉外监管信息网认证），责任自负，并须退还

读博期间所享受的委培待遇。学校与国（境）外相关大学合作培

养博士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1 日，教职员工选择国（境）外

高校攻读博士学位的责任自负。

七、读博士期间工资待遇。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专任教师

读博第一年不需要脱产学习者，经个人申请，所在学院同意，可

以承担教学任务，若完成了年基本教学工作量的 80%，可享受全

职在岗教师工资福利待遇；若没有完成年基本教学工作量的80%，

除享受基本工资外，按外聘教师相关规定支付课酬。管理人员和

教辅人员读博期间，从第二年起，确须请假学习的，按事假处理。

九、读博管理。凡脱产学习的人员，离校之前必须妥善安排

好自己的工作，办理好请假手续。未经批准擅自外出学习的，一

律按旷工论处。各教学学院（部门）应加强对在读博士的考勤和

管理，在日常工作考勤和教学考勤中对相关人员外出学习隐瞒不

报、弄虚作假的，追究考勤人员和单位主要负责人相关责任。

十、其它规定。本补充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，由人事处负

责解释。《湖南科技学院选送教职员工攻读委培博士相关规定》

（湘科院校发〔2019〕84 号）继续有效，与本补充规定不一致

之处以本补充规定为准。

湖南科技学院

2020 年 10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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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科技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3日印发


